
 

 1 

农民“两头房”与不完全城镇化 

王卓 夏琪
1
 

【摘 要】：在城镇化浪潮下,农民愈加向往城镇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一方面保留农村住房,一方面选择在

城镇购置住房,本文称此现象为农民“两头房”。在“两头房”的空间转换中,农民频繁置换社会空间。“两头房”

的农民既脱嵌于家庭和原有乡村社会空间,面临家庭重塑的困难,又会根据现实需要再生产其他社会空间,安置其身

心。在此独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主动现代化的策略性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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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初,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35%,四川省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0.4%。住房是城镇化的形式呈现,是广大农民实现城镇化的前提和重要尺度。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城镇

化的影响与冲击,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逐渐不满足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向往城镇生活,并希望在城镇定居。越来越多的农民

当有一定的积蓄时,在保留农村住房的情况下,同时会选择在城镇再购置一套住房。本文将此称为“两头房”现象。农民“两头

房”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随着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民“两头房”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二、文献回顾 

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当前,农民“不完全城镇化”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不完全城镇化(也称半城镇化)是指农村流

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没有完全嵌入其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是城镇化的不完全、

不彻底状态。[1]不完全城镇化对农民工及其家庭影响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学界对此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王春光认为

半城市化造成农民工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在心理层面上,农村流动人口往往倾向于从内部寻找支持,进而出现社会认

同的“内卷化”。
[1]
马雪松认为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进城农民难以进行角色转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3]
不完全城

镇化还可能导致农村留守问题。
[4]
鉴于农民工在不完全城镇化中受到的种种制约,探索新的城镇化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张翼提出

以“常住化城镇化”替代“户籍化城镇化”,是推动城镇化的优选之路,即在不变更进城农民工土地产权的前提下,以就业地和

居住地配置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5]周飞舟等人认为,“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

化进程,进而实现城镇化。
[6]
李飞等人认为,应该赋予农民明确的农村土地权利,使其从“弃地”进城到“带地”进城,化解“半城

镇化”困境。[7]就地就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另一种模式,是一种主动城镇化的过程。[8]上述研究倾向于政府主导、农民被动参与。

事实上,中国农民在城市化浪潮中,有其理性化的行动逻辑和选择策略。居住是人类生存、生活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保障

条件,住房是人们城镇化进程中最主要的财产。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农民向城镇迁移的主要动因,是农民进城购房的动机之一。

一方面,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乡城迁移;另一方面,农民自身基于理性计算得出收入上的“二元差异”也推动了迁

移行为。[9]蔡禾等人的研究也验证了经济理性对于农民行动上迁移的效力;然而农民一旦选择户籍迁移,社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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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推动或限制农民买房或建房的根源。[10]黄志辉等人通过对赣西地区一个村落——乡镇——县城的调查发现,婚姻交换观念、

教育机会与教育环境、地方性知识以及“面子”符号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行为取向是许多农民进城的重要驱动力。[11]关

于农民工的进城策略,林寒将安居与乐业作为切入点,发现农村与小城镇使得农民安居,而大城市使得农民乐业,进而阐释了农民

城镇化的困境,即安居与乐业不可兼得。在此种困境中,大多数农民通过权衡比较,选择次优策略:即“青壮年进程打工‘乐业’,

老人和小孩留守农村‘安居’”。[12]王海娟认为农村系统为农民工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通过“农村支持城市机制”以实现城镇

化。[13]不难看出,既有研究深入分析了不完全城镇化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了农民在城镇购房的动机和策略,但

是对于农民“两头房”现象及其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涉及不多。 

农民“两头房”现象相对复杂,本文尝试用空间社会学的理论一探究竟。涂尔干、齐美尔等古典理论家不同程度关注到了空

间这一要素。特别是齐美尔将空间视为社会形式得以成立的条件,空间是一种心灵的活动,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可能,而且人与人

的互动被视为对空间的填充。但总体而言,在古典时期,空间只是一种外在的、既定的背景,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无非是对空间

形态的一种适应或利用。[14]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空间转向,即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学理论的架构之中或以空间的思维去审视

社会成为学界的新趋势。[15]“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6]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

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的空间,行动者依据自身拥有的资本进行空间划分,居于一定社会空间的人们会形成一定的“地方感”和较

为一致的惯习,惯习的自然倾向是某种再生产策略,而“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间隔、距离、阶级关系,并且在实践中促

成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17]农民“两头房”与传统城镇化由农村到城市单向的流动不同,是双向的空间转换,

农民家庭频繁地置换空间背景。“日常生活嵌入于空间之中,空间亦被日常生活所型构”。[18]进城农民从熟悉的农村空间流动到

陌生的城市空间,其面临的制度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也相应地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无疑会影响其城镇化进程。 

三、农民“两头房”现状与形成机制 

本文只研究农民“两头房”,不研究城市居民“两头房”。本研究以四川省 Y 县作为田野观察地,选取若干典型家庭开展深

度的案例研究。 

Y 县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距成都市中心 50 公里,是成都向南发展“第一城”。该县幅员面积 2606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62

万,是全国第三人口大县、四川省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 40 余万劳动力在县外务工。2016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36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926.1元,比上年增长 8.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502元,比上年增长 9.2%。

目前,县域全境已纳入天府新区核心区、辐射区与影响区。随着 Y县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以及毗邻成都的区位优势,越来越多的外

地人到 Y县购房,导致 Y县的房价上涨迅猛,据调查,十年前 Y县县城房价每平方米 1200元左右,目前每平方米 4500元左右。 

Z 镇位于 Y县县城东南端,距 Y 县县城 30 公里,距成都市 120公里,位于国道 213线旁,交通便利。全镇幅员面积 55.06 平方

公里,辖 28个行政村、226个社和 1个居委会,总户数 10951户,总人口 36883人。近年来,Z镇城镇建设明显加快,新增商业住房

面积 3000平方米,硬化场镇道路 1公里,居住人口激增,目前 Y县 Z镇房价约每平方米 1800元。 

本文中实地调查的农民“两头房”是指农民家庭在乡村拥有住房,并在 Z 镇或 Y 县县城或成都市购房的现象。调查显示,受

访农民家庭优先选择在 Z 镇购房,待经济条件允许时,再在 Y 县县城或是成都市购房,同时还在就业打工的地方租房。调查发现,

受访的 Y 县进城务工的农民绝大多数拥有“两头房”,在农村的住房以父辈居住为主,在城镇的住房以自己居住为主。部分家庭

在成都市所购买的房集中在城市郊区或者汽车站附近,价格相对便宜。 

受访家庭的“两头房”现状和特点如下: 

一是保留农村住房,并在 Z 镇购房的家庭。X 学如(1)家庭自 1984 年在农村建房后,其父辈便一直在此居住;2009 年起,X 学如

与部分父辈外出务工,居于当地民工宿舍;2014 年该家庭于 Z 镇购房,目前农村住房处于闲置状态。L 柴家庭于 1997 年在农村建



 

 3 

房,其父辈在此居住;自 2005年起 L柴外出务工,并在打工地租房;2009年该家庭于 Z镇购房,供家中小孩读书。C杰、C锋家庭与

L柴家庭十分类似,仅农村建房、Z镇购房、打工地租房的时间不同。 

二是保留农村住房,并在 H县城购房的家庭。X小颜家庭 1989年在农村建房,其父辈长居于此;2009 年～2016 年 X小颜在外

务工,并租房居住;2016年该家庭在 Y县城购房,家中小孩和子辈在此居住。Y波家庭情况与前者类似。W骏勇家庭中的父辈于 1990

年在农村建房,并一直在此居住;2002年起,子辈与部分父辈常年在外务工,并在打工地租房;2011年该家庭于 Y县城购房,目前并

无人在县城居住。除时间差别,H 晓志家庭、T 鹏家庭与 W 骏勇家庭情况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前两者家庭中仅子辈常年外出务工;

此外,T鹏家庭在 Y县城共购置两套住房,其中一套出租,一套闲置。 

三是保留农村住房,在 Z 镇和成都市区均购房的家庭。D 瀚家庭 1995 年于农村建房,其父辈一直居于此;1996 年该家庭于 Z

镇购房,子辈在此居住;2013年该家庭又于成都市购房,家中小孩和部分子辈居于此。F建家庭自 1986年于农村建房起,父辈便长

居于此;2006年～2009年为小孩读书该家庭于 Z镇买房,目前已转卖;2010年起子辈一直在外打工,并在打工地租房;2013年该家

庭在 Y 县购置一套住房,目前处于闲置状态。L 芳家庭,1980 年祖辈在此建房,并长期居住;自 2000 年起父辈一直在外务工,租房

居住;2003年该家庭于 Z镇购房,供家中小孩读书,小孩毕业之后祖辈偶尔来此小住;2013年该家庭又于 H县购房,目前无人居住。 

四是保留农村住房,且同时在 Y县和成都市购置住房的家庭。C子文家庭于 1959年在农村建房,祖辈一直居于此;出于生计考

虑,1997年～2008年父辈外出务工,并在打工地租房;2008年该家庭于 Y县购房,父辈便一直在此居住;2016年该家庭于成都市购

房,子辈在此居住。L 强家庭与前者有些类似,自 1988 年于农村建房起,父辈一直居于此处;2002 年～2015 年子辈外出务工,租房

居住;2009年该家庭于 Y县购房,家中小孩和部分父辈在此居住;2016年该家庭又于成都市购房,目前闲置。 

五是拥有农村住房,且在成都市购房的家庭。F勇家庭于 1982年～2000年于农村居住,2000年～2010年迁移至成都打工,2010

年该家庭于成都市购房。2013年修缮老家房子,农村房处于闲置状态。 

1.农民保留和居住“农村房”的动因 

(1)“农村房”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进城的农民试图通过在城里工作实现向上流动,但这一过程本身充斥着风险

与危机,如何应对城镇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化解危机,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较为普遍的是,大多数农民虽在城镇购置住房,但

仍会保留农村的住房和土地,以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遭遇突发情况时,还能返回农村居住和生活,这是农民给自己进城失败时保

留的退路。当进城农民遭遇风险时,城市的制度空间不能保证农民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难以维持在城市中的生活,农

民的城镇化步伐就不得不被中断。相反,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在农村的制度空间中获得权益保障。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始终是

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可见的社会保障。尽管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他们也很

少在农村居住,但是一旦农民在从事非农就业中遭遇挫折与打击时,农村的房屋和土地则成为其后盾,进城失败的农民工可以依

靠农村制度空间保障,选择重新回到农村,以暂时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降低生活成本,化解城镇工作生活失败的风险。换言之,

进城失败的农民只要能够回到农村,能够同宅基地、承包地结合起来,他们便可以重新积蓄力量,为下一次进城做准备。 

(2)留居“农村房”的父辈是进城新生代农民工的后援。血缘关系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

相对于外人的“自家人”。在社会网络空间中,血缘关系被视为是最重要、最亲密、也最值得信赖的关系,而农民家庭始终把血

缘关系视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Y 县农民工一般在本地乡镇或城购买住房。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未婚的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

收入低,可储蓄的资金较少,市场支付能力较低。面对高昂的房价,购房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大多数是来自父辈长期的务农收入或早

期务工收入的积累。不仅如此,面对日益上涨的物价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支出,诸如日常开支、小孩读书、

买车买房等等也需要留居农村的父辈提供支持。除了给予进城的子辈资金支持外,留居“农村房”的父辈还会竭尽全力地为其提

供农副产品的支持(如蔬菜、家禽等),为子辈在城市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降低其城市生活的压力和成本,为其实现城镇化

提供援助性条件。与此同时,留居农村的父辈可以依靠农村的制度空间,依托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系统,相应地减轻进城子辈的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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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压力,减小生活负担。 

(3)“农村房”使落叶归根的乡愁不落空。在乡土社会,农民对于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人们长期居于这一空间,可以形

成一定的个人地方感并由此形成留在共同地方的倾向或者比较一致的惯习。当进城的农民回到农村时,他们能够嵌入原有的社会

交往空间,找回原有的社会资本,有了房屋、有了土地,便有了生活的保障,有了生存的希望。因此,农村的住房与土地凝结着他们

最朴实的情感。农村的房子是农民的“根”。正所谓“落叶归根”,他们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农村。甚至对于收入条件好的人

来说,农村“两头房”是逆向城镇化的生活方式。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农民在乡村生活的一种留恋。农村是一

个熟人社会,农民的祖祖辈辈、亲戚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因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返乡的农民会感到一种安全感。因此,在

某种程度上,土地的心理保障作用远远大于经济保障功能。 

2.农民购置和居住“城镇房”的动因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是统一的。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空间的业缘关系已不能

满足农民的生产和发展需求,因而农民家庭为了生计,不得不在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中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城市日趋完善的物

质生活空间、制度空间、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对农民家庭而言无疑也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 

(1)后辈教育的优先性。当前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不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倾向于将教育资源的获取纳入选择住房

的重要参考因素。鉴于目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农村教育资源不足,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不惜重金购置教

育资源较好的学区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热了学区房价格。在 Y 县,为更好地整合教育资源,政府撤消了部分乡村中学,迫使农

村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前往县城或镇里中学就读。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会选择在县城买房,以方便学生读书。另一方面,进

城农民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以及子女今后的发展,很多父母希望能够将子女送进城市,使其获得更好的

教育,感受城市文化的魅力。大多数父母在“两头房”的考虑中,将教育因素纳入了购房体系。 

(2)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向往。城市便利的交通、闪烁的霓虹灯、繁华的街区等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空间,使长时间往返于城

市工作与生活的农民工越来越不习惯农村单调的生活方式,转而越来越向往多彩的城市生活。对进城农民而言,繁华的都市生活

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迫切希望能够融入其中,因而渴望在城市定居,在城市扎根。农民由于外出

打工,或者是在户籍所在地实现了非农化就业,相应地其收入状况会有改善,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进城买房。同时,在城市生活方式

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影响下,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相当一部分农民向往城镇生活。农民越多地参与到了现代城

市生活之中,也就越大程度地接受城镇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进而产生了进城居住的心理渴望。 

(3)婚姻挤压的现实考量。婚姻挤压是指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可供选择的女性比例失调,使得部分适龄男女不能按

照传统的期望或标准来选择未来配偶的现象。
[19]
在一些农村,“娶媳妇难”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部分适龄男青年为了“讨到老

婆”,不得不选择进城购房,以改变婚姻市场上的劣势地位,摆脱婚姻困境。由此,婚姻推动农民家庭进城购房的动力便产生了。

当前,房子与婚姻捆绑得越来越紧密。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婚恋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些女性希望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于

是把男性是否在城镇有房作为结婚的条件之一。“在城镇有房子,才有姑娘愿意嫁”已经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这就促

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被迫在城镇购房。 

(4)面子与符号的驱使。面子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无论是在城市还

是在农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面子无疑构成了驱动消费的重大动因。在消费社会,住房作为一种空间产品,被赋予了某种符号

意义,而对空间中象征符号的操纵可以建构个人身份、建构与他人的关系。这是资本条件下,空间生产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

城镇拥有一套住房,会增加农民的尊严感与满足感,因为城镇的住房可以作为其“炫耀的资本”,使他们觉得“很有面子”。农民

家庭在进城购房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并展示面子,而这种面子同时又加强了自身身份认同。出于面子的考虑,部分农民家庭甚至不

惜一切代价,宁愿“背债”多年,也要购置一套住房,使部分家庭成员可以进城居住,享受城镇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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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方式进城,其实质并非举家迁移,相反,家庭中仅有一小部分成员可以留在城镇生活与工作,而另一部分则需继续留守农

村。 

四、不完全城镇化的困境与农民的进城策略 

1.不完全城镇化的困境 

自古以来,人们对物质生活的丰裕抱有极大的期盼。进城农民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越来越向往在城市定居。而

打工地商品房房价又使得绝大多数农民望而却步,户籍制度形成的空间障碍进一步阻止其享受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廉租房,因

此他们选择租房或者住条件较差的民工宿舍。
[20]
基于理性的考虑,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家乡的城镇买房,以满足他们对

城市生活的渴望。然而城镇无法给予他们能负担高昂的房价、高昂消费水平的工作,他们无法在城镇扎根生活,也无法实现市民

化。因此,年轻一代继续外出打工,老人和小孩留守农村,部分乡村甚至出现空心化。“两头房”的现象,归根到底是我国不完全

城镇化模式、就业与住房不匹配造成的。 

农民离开了原本熟悉的乡村生活空间,继而脱嵌于原有的社会网络空间。长期在外地打工,家庭主要劳动力与家庭照护者日

渐分离;许多曾经亲密交往、可以信任的朋友和邻居皆因空间的变动而日渐疏远。换言之,进城的农民搁置了原有社会网络空间

中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积累的社会资本也将逐渐失去效用。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

换中,进城农民越来越脱嵌于家庭,越来越脱嵌于原有的社会网络空间。进城农民大多从事的工作多为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

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结构的底层。城市对农民的排斥也十分明显。农民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与身份标识制约,难以迅速融入社区的日

常生活。新的社会网络空间尚未完全建立,农民时常会有一种无力感、孤独感,其身心倍受冲击。农村“两头房”是农民在城镇

化不完善的情况下的结果,是农民追求城市生活,又受资源制约时的折中策略,是农民主动城镇化、主动融入城市的表现。“两头

房”状态导致农民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脱嵌是其追求城市生活的代价。 

2.农民的进城策略 

(1)农村—县城—省城谨慎的购房策略。由于打工地租房条件的制约,进城农民试图改变物质生活空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

或者是在户籍所在地实现了非农化就业,收入情况得到了相应地改善,农民会选择到城镇购房,以拓宽物质生活空间。作者调研发

现,农民家庭在选购“第二套房”时是相当谨慎的。在资金允许的前提下,他们通常首先选择在房价相对低廉、生活也不那么陌

生的家乡附近的镇上购房。他们更倾向于趁着年轻,在大城市里多赚点钱,待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考虑在县城甚至是市区购

房。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人们会偏向于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因此对在大城市买房和生活始终存

在着向往。农民由农村到县城再到省城谨慎的购房策略,每一步挪移,都是通过仔细权衡和理性选择之后的决定,是其生活方式的

转型与升级过程,也是其实现城镇化的过程。 

(2)社会支持引起的聚居效应。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剧烈且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内心体验和社会关系结构。脱嵌于家庭

和社会网络空间的农民,试图修复原有的社会网络空间,找回原有的社会资本。因而在第二套房的选择上,亲戚都喜欢聚集在一个

地方买房,他们有着相近的生活习惯、相近的地缘情节,可以彼此照应,彼此为对方提供着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的社会支持。同时,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降低城镇化的成本,即降低融入城市的成本。在农民的购房策略中体现了社会支持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体

现在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农民家庭在选择“第二套房”时,倘若有亲戚等在其生活上能给予更为便利的物质支持,那么对于该家

庭在城市中的生活会有更好的帮助;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主观的或情感上的支持。在城市的生活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城市生

存的压力,此时来源于亲戚在情感上给予的社会支持则显得相当重要。在城市中身心俱疲的打工农民通过这一策略以获得物质支

持与精神支持,使其备受冲击的身心获得一丝慰藉。农民根据自身的状况与需求再生产的空间,可作为其心灵与情感的避风港,而

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体现了农民自身的主动性和策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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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城镇化并非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可能因为制度性身份的改变而实现彻底的城镇化。在宏观的社会

经济结构制约下,农民“两头房”是一种通过代际接力模式实现进城目的的手段,是农民主动城镇化、融入城市的策略。人们生

来就占有着一定的空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人们塑造着空间,空间也在以各种方式形塑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农民以“两头

房”方式进城的过程中,应将空间正义作为第一要义,注重城市空间资源分配和再生产对农民的公平性,注重社会生活中的各种

“空间差异”现象,尽量避免因空间分配的非正义所带来的后果。 

农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城镇化过程嵌于城乡关系中,大部分农民家庭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镇化。因此首先

需要把握农民与农村社会空间的联系。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村住房对进城的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留守农村的父辈

可以为进城的农民提供资金与实物支持,以减少城镇化的成本;二是农村住房为其城镇化提供社会保障,降低进城后的风险;三是

可以为其提供“落叶归根”的归属,发挥心理保障功能。基于此,农民一来可以自由进城,二来可以体面返乡,进而为农民整合城

乡资源创造条件。实际上,政策制定者不能因为农民在城镇购买住房就断定其已经实现城镇化而激进地、随意地切断其与农村的

联系。 

要关注农民与城市社会空间的联系。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购买了住房,但是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外出打工,而打工的地方没有

房子,他们还需往返于家乡与工作地之间,致使其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家中主要劳动力与家庭照护者分居,使

得农民家庭日渐破碎。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从短期来看,一是要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二是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三是

尽可能实现户籍所在地的就业,这也是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从长远来看,却涉及到农民工在城镇中是否应该享有以及如何享受

城镇住房保障的问题。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地平衡其在城市和在农村两头所获得的权益。从现行的住房保障体系来看,其中包括经

济适用房、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廉租房等多项内容都与外来农民工无关。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兼顾城镇

化也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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